
附件 

国有林场职工绩效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评价国有林场职工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

绩，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增强国有林场发展活力，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结合国有林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考核对象为事业性质国有林场职工。 

国有林场领导班子成员的绩效考核，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

由国有林场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组织实施。 

第三条  职工绩效考核坚持公开公平、民主集中、全面客观、

注重实绩的原则，实现奖勤罚懒、优绩优酬、多劳多得的目的。 

 

第二章  考核组织和方式 

 

第四条  国有林场应当成立职工绩效考核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考核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职工绩效考核工作，并制定职

工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审定考核档次、受理对考核结果不服的复

核申请等。成员由国有林场主要负责人、分管人事财务工作负责

人以及纪检监察、人事、财务、工会等部门人员和若干职工代表

组成。 

第五条  职工绩效考核采取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平时考核按季度进行，侧重职工的一贯表现，重点是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阶段工作目标以及出勤等情况。在平时考核

中，发现职工存在问题的，考核领导小组应当向被考核职工进行

反馈，督促其进行改正。 

年度考核对职工进行全面评价，按照有关规定侧重职工工作

实绩。包括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工

作成效以及担当作为、尽职尽责、工作创新等。 

职工绩效考核的平时考核、年度考核情况，所占权重分别为0.4、

0.6。 

 

第三章  考核档次确定 

 

第六条  职工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

合格 4 个档次。 

优秀：综合表现突出，能够出色履行工作职责或者岗位要求，

圆满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合格：综合表现好，能够履行好工作职责或者岗位要求，较

好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基本合格：综合表现较好，能履行工作职责或者岗位要求，

基本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不合格：综合表现较差，不能履行工作职责或者岗位要求，

没有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或者在某一个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并造

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 

第七条  经主管部门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档次或者当年获得

地厅级以上荣誉表彰奖励的国有林场，职工优秀档次人数的比例



可比规定的比例增加 5 个百分点。当年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表彰

奖励的国有林场，职工优秀档次人数的比例可比规定的比例增加

10 个百分点。 

 

第四章  考核结果运用 

 

第八条  职工绩效考核结果作为晋升薪级工资、发放绩效工

资以及续订聘用合同的依据。 

第九条  职工绩效考核被确定为优秀档次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正常晋升薪级工资、享受绩效工资；优先推荐参加各种评优

评先活动；连续达到３次以上的，优先晋升岗位等级。 

第十条  职工绩效考核被确定为合格档次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正常晋升薪级工资、享受绩效工资。 

第十一条  职工绩效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按照下

列规定办理： 

（一）薪级工资不予晋升； 

（二）２年内不得晋升岗位等级； 

（三）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扣减绩效工资。 

（四）连续 2 年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降低岗位等级。 

第十二条  职工绩效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按照下列

规定办理： 

（一）薪级工资不予晋升； 

（二）降低岗位等级； 

（三）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扣减绩效工资，进行批评教



育，所在的工作班组不得评优评先； 

（四）连续 2 年考核不合格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解除聘用

合同。 

第十三条  被确定为基本合格、不合格档次的职工应当进行

诫勉谈话，限期改进。 

第十四条  经主管部门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档次或者当年

获得地厅级以上荣誉表彰奖励的国有林场，可按《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奖励规定》（人社部规〔2018〕4 号），对职工绩效考核合格

及以上档次人员进行奖励，给予一次性奖金。经主管部门年度考

核为合格档次的国有林场，对职工绩效考核优秀档次人员进行奖

励，给予一次性奖金。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国有林场主管部门负责国有林场职工绩效考核

工作的政策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职工绩效考核结果应当在国有林场范围内公开，

接受职工和社会监督，提高绩效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在职工绩效

考核结束时，各国有林场应当将考核工作总结报国有林场主管部

门进行审核。 

第十七条  职工对涉及本人的绩效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

按照有关规定向考核领导小组申请复核。若对复核意见不服，可

以向国有林场主管部门提出申诉，申诉期间不影响原考核结果执

行。 



第十八条  职工绩效考核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得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发生上述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

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受党纪政纪

处分或者组织处理的国有林场职工，其绩效考核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各国有林场根据本办法制定职工绩效考核具体

办法，并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施行，并报国有林场主管部

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企业性质国有林场，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政策要求自行制定绩效考核办法或者

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国有林场临时聘用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